





行政处罚决定书
(台)文综罚字〔2023〕01号

当事人：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
证照名称及号码：营业执照(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MA33CXXXXX)
法定代表人：张x(居民身份证：3501211981092XXXXX)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万象商业广场第XX层第XXX号商铺

2023年2月3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两名执法人员林X(1301022XXXX)、石XX(1301022XXXX)来到福州XXX娱乐有限公司的“XXKTV”向现场负责人倪XX出示执法证件说明目的后进行日常检查，该场所共有27间包厢，其中10个包厢有顾客正在消费，现场正在营业中。执法人员巡查至015包厢时，发现1名未成年人，经核实该未成年人年为11周岁。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未成年人的家属进一步询问，并制作了《现场调查询问笔录》1份。
执法人员全程拍照、录像取证，并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下发《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现场负责人倪XX全程见证，并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2023年2月6日，本案经批准后以一般程序立案。
2023年2月6日上午，福州XXX娱乐有限公司店长倪XX按照《调查询问通知书》的要求前来我局接受调查询问，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事件予以确认。询问结束后，倪XX在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和相关证据材料上签字确认。
2023年2月15日本案调查终结，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如下：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违规接纳未成年人1名。
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检查、调查询问、摄像拍照等取证方式，收集和调取了如下证据：
1、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检查(勘验)照片》(7张)记录现场检查情况，证明现场检查依法执行。
2、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调查询问笔录》、《调查询问通知书》和《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接纳未成年人的事实。
3、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主体资格。
4、福州XX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X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身份。
5、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店长倪XX的身份件复印件1份，证明其身份。
6、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1份，证明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x委托店长倪XX全权处理本案相关事宜。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当事人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接纳未成人的违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违法行为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成立。
[bookmark: _GoBack]鉴于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接纳未成人的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三)项和《福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相关规定，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一次接纳未成年人1名，违法程度一般，
本机关决定给予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处壹万元(10000元)整的行政处罚。
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我机关开具的电子缴款书指定的缴款渠道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福州XX娱乐有限公司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学军路92号1003室
联系人：林X、石XX
联系电话：0591-8325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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